
坐   落 地  號
國家公園

使用分區

面  積

(公 頃)
所有權人

管理

機關
符合條件 備註

541之

內
0.006800

暫編地號541-2

屏縣200縣道之道路及排水

溝，為交通用地所必要

542之

內
0.006400

暫編地號542-2

屏縣200縣道之道路及排水

溝，為交通用地所必要

543之

內
0.005600

暫編地號543-2

屏縣200縣道之道路及排水

溝，為交通用地所必要

938之

內
0.002000

暫編地號938-1

屏縣200縣道之道路及排水

溝，為交通用地所必要

941之

內
0.040100

暫編地號941-1

屏縣200縣道之道路及排水

溝，為交通用地所必要

942之

內
0.034300

暫編地號942-1

屏縣200縣道之道路及排水

溝，為交通用地所必要

0.000400
暫編地號943-1

屏縣200縣道之道路及排水

溝，為交通用地所必要

0.002300
暫編地號943-2

屏縣200縣道之道路及排水

溝，為交通用地所必要

山腳段

小計
0.097900

屏東縣恆春鎮

出火段

(恆春事業區

第32林班)

19之內

第三種一般

管制區 -

宜林用地

0.004401
中華

民國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

林務局

森林法第8條

第1項第2

款、第25條

第1項及保安

林解除審核

標準第2條第

1項第1款

暫編地號19-1

屏縣200縣道之道路及排水

溝，為交通用地所必要

出火段

小計
0.004401

合計 0.102301

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

林務局

第三種一般

管制區 -

宜林用地

屏東縣恆春鎮

山腳段

(恆春事業區

第32林班)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12年3月22日

農林務字第1121605554號公告

屏東縣滿州鄉及恆春鎮編號第2401號水源涵養保安林

解除區域明細表

森林法第8條

第1項第2

款、第25條

第1項及保安

林解除審核

標準第2條第

1項第1款

943之

內

中華

民國

屏東縣政

府


